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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笫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97 (a) 

人杈问题： 

人权文书的执行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哈马、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 

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科特迪 

瓦、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 

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墨西哥、荷兰、 

挪威、巴拿马、秘鲁、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土耳 

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越南、赞 

比亚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儿童权利公约》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1989年11月20日第44/25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 

又回顾其1991年12月17曰第46/112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992年3月5Ü第1992 

/75号决议，
1 

i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2年，补编第2号》（E/1992/22)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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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1991年9月30日至10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儿童权利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的报告
2，以及1992年11月11日在纽约举行的《儿童杈利公约》締约国会议， 

Ü 儿 童 权 利 需 要 ^ 到 特 别 保 护 ， 并 需 要 不 断 改 善 世 界 各 地 儿 童 的 境 况 以 及 儿 

童需要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成长和受教育， 

深切关注世界许多地区儿童的境况由于不合要求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自然灾 

害、武装冲突、剥削、文盲、饥饿和残疾而仍然岌岌可危，并深信需要采取紧急而 

有效的国家和国际行动， 

M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在促进儿童的福祉和他们的发展方面的重要作 

用， 

深信〈<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典范成就，将对保护儿童权利 

和确保儿童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回顾 1 9 9 0年 9月 2 9日和 3 0日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
3
和《 1 9 9 0年代执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 

行动计划〉〉.
: í
并强调必须确保在国家和国际级别采取首脑会议后续行动， 

书长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4 

感到鼓舞的是迄今已有空前数目的国家成为《公约》签署国和締约国，从而表 

明各国广泛具有为促进和保护儿童杈利而努力的决心，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儿童杈利公约》现况的报告；
4 

2. 深^满意地回顾《公约》于 1 9 9 0年 9月 2曰生效，在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人 

扠和基本 Ê 3的国际努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 对^数众多的国家在《公约》于 1 9 9 0年 1月 2 6日开放签署、批准和加入后 

A/47 41-

A/45 625,附件 

A/47,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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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批准或加入了《公约》表,It; 

4. 吁请所有尚未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作为优先事项签署、批准 

或加入《公约》； 

5. 盘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助，散播关于《公 

约》及其执行情况的资料，以促使更多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以及促进其原则和 

规定的充分实现； 

6. 强调締约国必须严格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 

7. 呼吁提出保留的《公约》締约国审査它们的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第51条 

的规定及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 

8. 确认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监督《公约》各项规定的有效执行方面的重要作 

用； 

9. 欣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期间取得了建设性和有用的成果，包括通 

过关于締约国将提交的初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般准则； 

10. 核可1992年11月11曰《儿童杈利公约》締约国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 

中所载的建议，其中各缔约国重申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安排所作 

的建议一即每年举行两届会议，每届会期由委员会根据其预期的工作量决定至多三 

星期.以及设立一个会前工作组，约在每届会议两个月之前开会一星期，以便初步审 

査締约国提交的报告； 

11. 授权秘书长执行本建议; 

12. 潼秘书长确保在全盘现有预算范畴内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设施，以便有 

效地履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职责； 

13. 请—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在各自职扠范围内，加紧努力，散播关于《」L t权利 

公约》的资料，Í足进对《公约》的汄识及协助各国政府执行《公约》； 

"A/47/66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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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请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紧努力，以期向成人和儿童散播关于《儿童 

权利公约》的资料，并促,对《公约》的了解； 

15. 簠秘书长就《儿童权利公约》的现况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16. 决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在题为"人权问题"的项目下审议秘书长的报 


